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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都酒店”或“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16 日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的（2015）

深中法破字第 100 号《民事裁定书》及《指定管理人决定书》，《民事裁定书》

中裁定受理申请人长城（德阳）新兴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

阳新兴”）对新都酒店的重整申请，《指定管理人决定书》中指定深圳市正源清

算事务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恪德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担任新都酒店管理人。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长城（德阳）新兴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德阳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之委派代表：程国栋 

主要经营场所：四川省德阳市庐山南路三段 79 号 1幢 

 

二、被申请人基本情况 

被申请人：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闻心达 

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春风路一号 

 

三、法院作出受理重整裁定的时间及主要内容 

1．裁定的时间：2015年 9 月 15 日 

2．裁定的主要内容：申请人德阳新兴以新都酒店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严重

资不抵债为由向深圳中院申请对新都酒店进行重整。新都酒店对此未提出异议。 

深圳中院查明：德阳新兴主张对新都酒店享有债权人民币 61,263,558.44

元（以下均为人民币）。德阳新兴的债权形成于债权转让，其受让了自然人周勃

对新都酒店享有的债权，前述债权已经深圳中院（2013）深中法商初字第 3号民

事判决确认。周勃与德阳新兴已就债权转让事实通知了新都酒店。新都酒店对德

阳新兴的债权人身份予以确认，并承认未能偿还该笔债务。另查，新都酒店成立

于 1990 年 3 月 8 日，法定代表人闻心达，注所地深圳市春风路一号，注册资本

329,402,050元，经营范围：经营酒店及酒店附属的车辆服务、自有场地出租、



康乐设施、停车场、在酒店内经营餐厅、美容美发（不含医学整容业务）、桑拿

按摩业务、经营卡拉 OK、歌舞厅（不含的士高）；洗车美容（分支机构经营）。

新都酒店股票（股票代码：00033，股票简称：*ST新都）于 1994年 1月 3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新都酒店

201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新都酒店资产总计

430,101,892.83 元，负债总计 611,888,349.95 元，净资产为-181,786,457.12

元。同时，根据新都酒店出具的 2015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计 421,688,042.63 元，负债总计 609,453,115.84 元，净资产为

-187,765,073.21元，已严重资不抵债。 

深圳中院认为：新都酒店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其注册地在深圳，

深圳中院对其重整案件有管辖权。涉案债权已经获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申请人德

阳新兴的债权系经合法债权转让获得，并依法通知了债务人新都酒店。德阳新兴

系新都酒店的合法债权人，可以依法申请新都酒店重整。被申请人新都酒店无法

偿还申请人德阳新兴的到期债权，且根据其 2014年年报和 2015 年一季报显示其

已经资不抵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重整原因。新

都酒店亦未对重整申请提出异议，应当依法受理德阳新兴对新都酒店的重整申

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七条第二款、

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受理申请人长城（德阳）新兴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被申请人深

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 

二、指定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恪德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

新都酒店管理人。 

 

四、法院指定管理人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1．决定书的主要内容：深圳中院采取摇珠方式指定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

限公司、深圳市理恪德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担任新都酒店管理人，姚坤律师为负责

人。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踏实执行职务，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管理人的各项职责，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并接受债权人会议的监督。管

理人职责如下： 

（一）接管债务人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二）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 

（三）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 

（四）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它必要开支； 

（五）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六）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 

（七）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 

（八）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九）深圳中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2．管理模式：新都酒店重整期间采取管理人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模式。 

3．信息披露责任人：新都酒店进入重整程序后，在重整期间，信息披露责

任人为管理人。管理人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B座 802 

联系人：郑瑞琼 

联系电话：0755-83569780 

 

五、法院发布重整案件受理公告 

深圳中院发布重整案件受理公告。根据该公告，新都酒店的债权人应于公告

之日起至 2015 年 10 月 19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债权申报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联合广场 A座 4701 

邮政编码：518033 

联系人：任燕玲、迟浩好 

联系电话：0755-82940081、0755-82901301 

传真：0755-82901311 

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补充申报，但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

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

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新都酒店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5年 10月 26日上午 9时 30分在深圳市福田区彩

田北路 6003 号深圳中院第五审判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

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六、申请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 

新都酒店已经向管理人提交申请，申请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 

 

七、风险提示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股票已经自 2015 年 5 月 21 日起暂停上市。

深圳中院受理破产重整申请不会改变公司股票的交易状态。同时，当公司出现以

下两种情形之一的，公司股票将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若重整失败，公司将

被法院宣告破产。如果本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4 年修订）》相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因公司 2013 年、2014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14.1.1 条、14.1.3 条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5 月 

21 日起暂停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的规

定，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该规则 14.1.1 条

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股票被暂停上市，在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出现：

（1）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暂停上市后的首个年度报告（即公司 2015 年年度

报告）；（2）在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营业收入低于一千万元，或财务会

计报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终止上

市。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的相关规

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密切关注并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同时也提醒广

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9月 17日         




